[bookmark: _GoBack]应急楼建筑结构安全评估项目
采购需求
一、项目内容
本次鉴定对象我院应急楼，因应急楼8楼安装工业通风智能预警与动态响应控制平台、和工业高温污染环境营建及通风控制实验平台，在应急楼1楼旧CT室安装全身计数器。因相关的设备体积较大、质量较重，对安装场所的承重要求较高。为确保设备安装使用及楼房结构安全，对应急楼整栋楼进行系统性检测与鉴定。最终对楼体安全性作出明确鉴定意见，并为后续维修加固、安全管理及设备安装提供技术依据。
2、 技术服务要求
1.执行标准：鉴定工作必须严格遵循《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》（GB 50292）、《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》（GB/T 50344）、《危险房屋鉴定标准》（JGJ 125）等现行国家及地方强制性标准。
2.人员资质：项目现场负责人必须持有有效的注册结构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，并具备类似项目经验。主要检测人员需具备相应岗位证书。供应商应在响应文件中提供拟派团队名单及相关资格证书复印件。
3、鉴定内容必须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工作
（1）混凝土强度检测；
（2）构件截面尺寸检测；
（3）钢筋配置情况检测；
（4）图纸调查及复核；
（5）建筑受损情况检查；
（6）结构建模验算与分析；
（7）报告编制与审核；
（8）评估结果及建议；
（9）设备安装建议；
（10）检测部位修补等。
4.成果要求：提交的《房屋安全性鉴定报告》必须：
（1）明确给出鉴定区域的安全性等级（Asu、Bsu、Csu、Dsu）。
（2）对评定为Csu、Dsu级的构件或区域，提出明确、具体的处理建议（如观察使用、加固、停止使用等）。
（3）包含完整的检测数据、现场照片、计算分析简图、明确结论与建议，包括设备安装措施建议等。
（4）由项目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其执业印章及供应商公章。
5.供应商提供的所有服务，包括现场检测、数据分析、报告编制等，均应严格遵守国家、广东省及广州市市颁布的相关法律法规、技术规范和标准，并对鉴定结论的科学性、准确性和合法性负全部责任。
三、商务要求
1.服务期限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20个日历日内完成全部现场鉴定工作并提交报告初稿，在采购人确认报告初稿后5个工作日内提交正式鉴定报告。
2.质量保证期：鉴定报告的质量保证期为2年。在此期间，如因鉴定方法错误或核心数据严重失实导致鉴定结论出现重大偏差，供应商应无偿负责重新鉴定，并承担由此给采购人造成的直接损失。
3.报价要求：本项目采用固定总价合同。报价应包含为完成本需求所述全部工作内容所需的人工、设备、材料、交通、税费、安全防护、保险等一切费用。
4. 项目负责人：不允许成交后更换投标文件中承诺的项目负责人。如因特殊原因确需更换，必须事先获得采购人的书面同意。
四、验收标准：以供应商提交的最终版《房屋安全性鉴定报告》为验收标的。报告必须完全满足本采购需求“第二部分技术服务要求”中的所有条款，方为验收合格。



